关于泗洪县宏安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申报燃气经营许可审查意见的公示
 
根据《城镇燃气管理条例》、《江苏省燃气管理条例》等法律规定的相关要求，按照燃气经营许可审核程序，由住建局（一窗清综合窗口）和燃气管理服务中心对泗洪县宏安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申报材料进行了审查，现将审查意见予以公示。
    各单位、各部门及个人对泗洪县宏安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申报的燃气经营许可（换证）持有异议的，请于2024年12月23日之前将意见函告泗洪县燃气管理服务中心（0527－86232002）；公示期间内未收到异议，我局将如期审批。
    附件：申报燃气经营许可企业名单

 

泗洪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4年12月16日

	企业名称
	场站名称
	场站地址
	申请事项
	审查意见
	备注

	泗洪县宏安液化石油气有限公司
	宏安液化石油气洪桥储配站
	洪桥居委会泗宿公路北侧2栋
	燃气经营许可
	符合
	

	
	宏安液化石油气大楼储配站
	大楼街道金沙江路东路南侧
	燃气经营许可
	符合
	

	
	宏安液化石油气城东供应站
	青阳镇山河路南侧（新刘村）
	燃气经营许可
	符合
	

	
	宏安液化石油气界集供应站
	界集镇界重线北侧（杨岗村八组）
	燃气经营许可
	符合
	


